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及周围地区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及周围地区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1997年10月18日）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及周围地区(以下简称滨海机场地区)规划建设的管理，确保机场的发展和安全运行，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国发[1986]43号)和《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滨海机场地区的规划建设划分为以下三个管理区域。
　　(一)规划机场控制区，即滨海国际机场现状用地范围和规划扩建用地范围(以下称规划机场地区)；
　　(二)规划机场地区外围控制区，其范围是：东起京津塘高速公路、大东庄、幺六桥、泥窝的现状公路，西至外环线，南起京山铁路，北至津汉公路；
　　(三)规划机场地区净空控制区，即滨海机场净空控制所覆盖的范围。
　　第三条　滨海机场总体规划由市规划局和民航天津市管理局共同组织编制，报请市人民政府会同国家民航总局批准。
　　第四条　规划机场地区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市规划局组织编制并与民航天津市管理局协商后，报市人民政府。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由市建委审批。
　　规划机场地区内的村、镇和企事业单位的建设活动，必须服从规划要求。
　　第五条　在规划机场地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各类建设工程(包括临时建筑工程)，按职责分别由市建委报市规划局审批。
　　第六条　在规划机场地区外围控制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各类建设工程(包括临时建筑工程)，分别由市或所在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办理建设手续。在区办项目中，对建筑高度在10米(含10米)以上的，其设计方案由市规划局审定。
　　第七条　对规划机场地区净空控制区以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建设工程(包括临时建筑工程)的高度控制，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须取得天津市管理局民航对建设高度的审查意见，并报市规划局批准。净空范围及高度控制需要调整时，机场主管部门须事先征求市规划局意见，并将调整后的范围及高度控制要求向市规划局提供。
　　第八条　经批准在机场净空控制区内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其净空高度符合要求但施工临时设施超过规定净空控制高度的，民航天津市管理局应在对建设高度的审查意见中加以说明，同时明确暂设时限和相应的安全保证措施。
　　第九条　对临近机场飞行跑道及机场指挥塔台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应取得民航天津市管理局对建设位置、建设高度的审查意见，并报市规划局批准。
　　第十条　在机场用地范围内，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建设活动，均须符合规划机场地区的总体规划，取得民航天津市管理局对建设位置的审查意见，报市规划局批准。
　　在未经批准前，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和破坏土地原有的地形、地貌。
　　第十一条　机场路(外环线—机场)和北侧货运规划路红线外两侧各20米范围为绿化带，其道路两侧的建设工程应符合本规定要求及外环线道路两侧建设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在规划机场地区及规划机场地区外围控制区建设具有电磁辐射的设施或其他影响机场通讯导航功能的建筑物、构筑物时，必须符合机场功能对周围环境的规划要求，在征得机场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报市规划局审批。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滨海机场地区的各项规划和建设项目，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变更。如确需调整时，应报请原审批部门批准，并按管理程序重新办理规划建设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凡违反本办法的建设工程，均属违法建设，按《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中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规划设计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